
「水環境改善計畫專案審查小組」

第八次會議－上午場

【會議紀錄】

壹、時間：109年 4月 10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

貳、地點：經濟部水利署臺中辦公區第一會議室(2F)

叁、主持人：經濟部水利署陳總工程司肇成       紀錄：姚又瑜

肆、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如簽名冊）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：略

柒、討論事項：本計畫第三批次及第四批次核定「大肚溪口周邊台

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境改善計畫」等 3案，執行機關擬妥

「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」提報審認，提請討論。

【委員意見】

林委員煌喬：

一、彰化縣政府：如果我們去看各縣市政府所提水環境建設計畫會發

現，大都 1.只能看到親水，忽略了生態；2.感覺均僅在擴充人為

活動空間；3.沒有看見找回河川的生命力、找回生態生機的積極

企圖心。但今天彰化縣政府所提這兩個水環境計畫案，我們卻看

到縣府已能思考在適當的水域，除提供縣民能親近水機會之餘，

亦能推動生態維護、棲地營造與復育的機會，以及找回生態生機

的努力，值得肯定。僅提供下列建議：

(一)大肚溪口周邊台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境改善計畫：

1.鑒於本工程涉及水泥海堤防拆除，因此 P.1「安全需求」部

分，應完整補充說明清楚，以釋外界疑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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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P.8公民參與部分，建議呈現公民關切的議題，設計階段參

採情形，特別是反面意見，又作何處理？以及有無思考如

何引進企業、社區、學者專家及 NGO團體力量，扮演什麼

角色。此外，P.25生態檢核自評表顯示，本工程之相關資

訊並未公開，為何？

3.P.10「4.工程計畫對生態環境的影響」之內容，應再釐清

堤防拆除工程進行中可能造成生態的影響，如此才能真確

研擬對應的保育措施；又「5.生態保育原則」所提內容，

似與標題之關聯性弱，宜再強化。

4.P.11「潛在生態課題評估」提及漂流木、垃圾、牡蠣殼堆

積有礙景觀，本基地不論棲地多樣性或景觀上，皆已出現

劣化徵兆。卻未見有何積極作為，允宜趁工程推動妥適規

劃配套措施，以徹底解決，並納為本工程後續維護管理的

重點，如此招潮蟹復育計畫方能成功、工程推動才有意義。

5.P.14圖 4所示，本計畫與互花米草移除計畫基地完全一樣

嗎？請釐清；另「5.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」，鑒於工程行

為主要係既有水泥堤防改善(拆除)工程，因此，施工計畫

就顯得非常重要，建議「施工計畫」內容應清楚呈現整體

施工規劃，是即應包括：施工方法、施工動線(施工便道、

用水、用電)、施工順序(外堤、內提、北堤拆除先後順序)、

施工即時影響監控、假設工程與機具規劃等等，且應評估

會否影響生態。又本工程施工之大型機具、工程材料、廢

水廢料排放位址、拆除泥塊暫置區，均請明確指出地點，

並納入設計書圖文件，以規範承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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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P.18 外堤鑿除之石塊，將直接排列於外提前；內提拆除

100m之混泥土石塊，則回填台61線路堤邊坡；北堤拆除塊

石，直接填築於台61線旁路堤邊坡鋪面。請再檢視對回填

區域生態有無影響，並作適當處置。

7.P.20已能針對本工程施工提生態保育策略，其中(3)專業的

考慮，相當週到，且關係復育區的成敗，是以，土堤拆除

的長度及留存的高度，務請工程顧問公司精確模擬估算。

此外，本工程的施工便道及土堤拆除產生之工程廢棄物的

運送路線，皆應請承商提送計畫俟業主核可後方可施工。

又為確保該等生態保育策略於施工中能獲得落實，請將其

納入設計及預算書圖文件內作說明，直接以契約規範， 俾

作為後續施工監造之依據，以降低施工階段疏誤而功虧一

簣的遺憾。

8.同時要求承商於施工前應與本計畫生態檢核團隊討論，並

提出「生態檢核執行計畫」，其內容除包括 P.20「3.施工

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」所列事項，尚可

納入甲、成立生態檢核團隊指導、監督組織權責架構；乙

建立施工中生態檢核流程圖；丙、設計施工中生態自主檢

查表(就個案嚴謹設計檢驗項目)；丁、訂定施工中發生環

境生態異常狀況的處理原則。

9.P.21「4.後續維護管理」，建議應定期監測計畫範圍棲地

品質；並分析生態課題，確認保全對象狀況；及評估該工

程生態保育措施的執行成效等相關作為。如此，方能掌握

生態改善的具體數據及事實，進而展現政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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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大肚溪口保育區互花米草移除計畫：

1.由於本次擬移除之互花米草廣達 2公頃，會否造成海岸流

失，顧P.1「安全需求」部分，請補充說明清楚。又移除外

來入侵植物作業後，擬積極復育本土多年生鹽生性挺水草

本瀕危級的稀有植物，惟未見復育相關計畫，允宜詳為補

充論述。

2.P.8公民參與部分，建議呈現公民關切的議題，設計階段參

採情形，特別是反面意見，又作何處理？建議邀請長期關

注此地區的企業、社區、學者專家及 NGO團體，共同參與

計畫。此外，P.23生態檢核自評表顯示，本工程之相關資

訊並未公開，為何？

3.本工程基地為國家重要濕地及台灣重要野鳥棲地，惟 P.15

提及施工期間將有大型機具，鑒於僅係挖除互花米草，可

否改採小型機具？並課以承商清除區域於一定期限復生時

應再予處理之保死責任。如用機具清除與掘除，也應強調

務必採對周邊生態影響最小之方式進行。另本工程施工之

機具、工程材料、廢水廢料排放位址，請明確指出地點，

並納入設計書圖文件，俾利規範承商。

4.又本次擬移除之互花米草廣達 2公頃，為期審慎，請再評

估對挖除區域的生態影響，並作適當處置。

5.P.16「3.施作方式」將擬移除之互花米草區域，劃分為五

區，並明確各區施工進出最佳地點，以減少對濕地的擾動

相當好，請將其納入設計及預算書圖文件內，直接以契約

規範，以降低施工階段疏誤而功虧一簣的遺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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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此外，請要求承商於施工前應與本計畫生態檢核團隊討論，

並提出「生態檢核執行計畫」，其內容除包括 P.18「3.施

工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」所列事項，尚

可納入甲、成立生態檢核團隊指導、監督組織權責架構；

乙、建立施工中生態檢核流程圖；丙、設計施工中生態自

主檢查表(就個案嚴謹設計檢驗項目)；丁、訂定施工中發

生環境生態異常狀況的處理原則。

二、新竹市政府：新竹市政府推動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值得各縣市學

習的地方：

(一)擘劃發展願景圖：新竹市政府運用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作為

市政治理的重要策略，依先天水環境條件，完整勾勒出新竹

市水環境的發展願景籃圖。再以此願景籃圖來爭取預算逐一

落實，並與民眾溝通及政績展現，兼具說服力、可行性及理

想性。

(二)市府長官重視：市府建置跨處室協調平台，每週由市長親自

主持整合跨局處權責及橫向聯繫會報，加上組成堅強的水環

境改善輔導顧問團，通力合作完成水環境建設。尤其在水利

署初評、複評及訪查會議的場合，都可看到秘書長親自帶隊

辯護與說明，十足展現市府推動水環境建設的重視及企圖心。

(三)但是，就我的觀察：新竹市政府推動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，

尚有可再精進之處。首先，在生態檢核部分：核定規劃階段

的生態檢核，市府已透過生態檢核機制會議、座談會、工作

坊及現勘等作業，匯集出各區塊的生態議題及保育理念、原

則及對策，可惜我參加幾次審查新竹市水環境計畫細部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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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，卻發現落實出現問題：

1.因為當審視市府所提設計書圖時，幾乎未見生態檢核的相

關內容，這令人納悶核定規劃階段投入那麼多資源進行生

態檢核、詳細調查，卻未能回饋於設計中，加以落實，殊

為可惜。

2.設計階段未將生態策略及保育原則，納入工程預算書圖說

明書及監造計畫，進到施工階段後，施工階段的承商及工

人，對於生態檢核的相關事宜，就更加無概念及頭緒了，

只能照過去施工的經驗作，一旦發生誤挖、誤砍應保全對

象時，則規劃階段所提出再好的保育理念、原則及對策，

都會歸零。因此，建議市府可在「施工計畫」中，要求承

商於施工前應與生態檢核團隊討論，並提出「生態檢核執

行計畫」(目前僅要求安全衛生、環境保護及交通安全執行

計畫)。

3.綜上所述，建議市府應建立能貫穿工程生命週期，全程督

導落實生態檢核作業的可行機制。

(四)在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部分：市府雖已邀請在地意見領袖、

生態保育團體及專業人士參與，也匯整了各項工程公民關切

議題，但是設計階段參採情形如何？資訊仍不清楚，簡報也

不強調，當然大家有問號。爰建議市府可舉一兩項確實落實

公民關切議題，而規劃、設計、施工完成之水環境建設，作

為佐證，釐清疑慮，如此，將有助成為參加國際競賽的亮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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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有關維護管理部分：市府在水環境建設計畫後續的維護管理，

在經費、組織、未來維管工作內容，都已規劃。但仍僅側重

於人為設施之維護，人為設施之維管當然必要且重要，只是

光這樣就僅能透過完工前與完工後照片，來呈現計畫的成果

與效益。所以，我們常看到市府簡報秀出施工前後的照片，

強調施工後變乾淨、漂亮、安全了，這些固然可獲得外行的

看熱鬧，拍手叫好；但當面對內行看門道的 NGO 團體質疑：

「乾淨、漂亮、安全」是人要的，生態又不要這些，就無言

以對；我們關切的是：生態環境有沒有更友善了、生態有沒

有更多樣了、生態族群有沒有增加了；而要能滿足他們的要

求，就要能掌握生態改善的具體數據及事實。因此，誠摯建

議增列定期監測計畫範圍棲地品質；並分析生態課題，確認

保全對象狀況；及評估該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的執行成效等相

關作為，如此，執行成果才能講故事，且能真正展現政績。

(六)最後建議應強化承辦同仁教育訓練：

1.之所以這樣建議，是因為我發現，市府參與二河局主辦細

部計畫審查會議的同仁，對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表現出一副

茫然的樣子。其原因可能在於市府提出水環境改善計畫的

執行單位多元，統籌單位或許很清楚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

的精神及生態檢核的目的，可是執行單位則不然。市府統

籌單位提報水環境改善計畫前，可能統一處理各計畫之生

態檢核作業，當計畫審查通過後，計畫分由執行單位發包

設計時，執行單位對於生態檢核或沒概念、或未參用、或

不知道如何運用規劃階段的生態調查及評析成果，結果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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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能沿襲過去工程經驗，任由工程顧問公司設計，而不會

有任何生態檢核回饋於細設的要求。

2.問題是工程顧問公司對於生態檢核相關事宜，也非常陌生，

甚至不知道如何運用生態檢核成果，如此，設計書圖文件

就很難掌握生態檢核的精髓。

3.綜上，我才建議市府要訓練同仁如何管理(做好)水環境建

設計畫，而訓練課程內容應包括水環境建設計畫的精神與

目標、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生態檢核作業的目的、重點及

應注意事項與如何落實。而當同仁具備這些知能，才能要

求工程顧問公司、承包商及施工工人該做甚麼事。

林委員連山：

一、「大肚溪口周邊台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境改善計畫」：

(一)請確認已否奉內政部同意，對國家重要濕地之開發行為？並

依濕地保育法及施行細則辦理。

(二)拆除海堤包括地方亦有疑慮，有關拆除後尤其把潮口降低，

周邊環境的影響情況，宜有所說明，最好應有後續潮汐的監

測。

(三)對於區內威脅級�水筆仔ȹ及保育動物紅隼等之保育措施如：

避免在秋冬及夜間施工及工期勿超過三個月等請說明有無落

實執行？另儘量利用既有道路來運輸等有無落實在工程施工

計畫？

(四)有無編列施工期間的生態查核及生態自主檢查的經費？

(五)有關排水路水質不佳問題之改善作法請一併說明。

二、「大肚溪口保育區互花米草移除計畫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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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所提應同時利用多部挖土機，配合人工，請每天應工作 4~6

小時以上及應挖深 0.3~1公尺，以上事項請說明已否利入工程

預算書及施工契約中。

(二)移除後為避免再生，有關維護管理之具體作法？

(三)擬把雲林莞草等本土挺水草本瀕危植物移植進來，有無具體

作法？

(四)請說明於工程預算書對生態查核與生態自主檢查的編列情形？

三、「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」：

(一)本案配合本計畫所作的生態調查成果建請補充。

(二)P17 所提外來種如銀合歡擬採人力清除，惟有無落實在發包

預算書？

(三)依生態檢核發現的台灣大豆稀有植物及其他如八色鳥等珍稀

動植物等亦應交代迴避、縮小等作為。

(四)有關工程預算書對施工中生態查核及施工單位的自主檢查等

均請落實來辦理。

(五)P18有關必要生態專案調查 15萬元的辦理詳情？對本計畫的

順利推動之影響程度。

徐委員蟬娟：

一、「大肚溪口周邊台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境改善計畫」：

(一)本案主要為拆除東堤與北堤，計畫書中 P19~20所提之生態保

育對策之執行方式原則上同意。

(二)設計規劃及監造單位應於施工前做環境保護之教育說明，並

寫於施工合約中，且若有違反者應有罰則。

(三)拆除之廢棄物應妥善處理，切勿造成二次汙染或環境破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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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P15中有提及垃圾掩埋區，拆除東堤與北堤後垃圾是否會被沖

入海中造成污染，請補充說明。

二、「大肚溪口保育區互花米草移除計畫」：

(一)原則同意本計畫 P15~18所敘之保育措施，監造單位請務必落

實，做好施工前之教育，將保育措施寫入施工合約，並訂定

罰則。

(二)附錄二，生態檢核自評表，P23無生態人員及資訊公開。P24

須填寫維護管理階段之內容。

三、「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」：

(一)因應新竹市的人口增加，周邊居民需要更多的休憩的場域，

故有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，有綠帶與藍帶結合的觀念，

兼顧人為的使用與生態共存。

(二)惟本報告書<<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>>尚缺以下之內容：

1.之前審查會議審查委員之意見，以檢查是否有依委員之意

見修正。

2.民眾參與之意見內容為何？市府之回應如何？回饋於規劃

設計為何？

3.生態檢核表單之附件在哪裡？報告書中沒有提供（可放於

雲端，供委員查閱）。

4.資訊公開落實，民眾參與，計畫內容，民眾意見，生態檢

核之內容，應放置於網站，提供民眾參閱。

宋委員伯永：

一、「大肚溪口保育區互花米草移除計畫」：

(一)審查內容重點：[依據第四河川局案件評分審查會議委員意見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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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計畫區域為國家濕地保護區已經內政部營建署審議小組審

查意見修正。

2.海空步道施設範圍已修正縮小，影響生態因素降低。

3.增加施工期間之生態檢核機制計畫。

4.拆除既有海岸設施安全評估已有相關計畫佐證。

5.有害雜草，互花米草移除已列本計畫實施。

(二)審查結論‥本計畫已依評分審查委員意見修正，經核可行。

二、「大肚溪口周邊台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境改善計畫」‥

(一)審查內容重點：[依據第四河川局案件評分審查會議委員意見]

1.計畫區域為國家濕地保護區已經內政部營建署審議小組審

查意見修正。

2.步道施設範圍已修正縮小，影響生態因素降低。

3.工期間之生態檢核機制計畫。

4.海岸設施安全評估已有相關計畫佐證。

5.有害雜草，互花米草移除已列本計畫實施。

6.本計畫與周邊景觀配合實施之特點說明。

7.計畫內容各單位之對應機關宜釐清。

8.民眾參與，公開說明會之布署計畫，宜提列說明。

(二)審查結論‥本計畫已依評分審查委員意見修正，經核可行。

三、「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」：

(一)審查內容重點：

1.計畫地理之位置圖與比例尺圖示。

2.生態環境現況，引用新版之品種學名方便比對。

3.計畫呈現「施工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」，宜以制式檢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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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主體。

4.後續維護管理計畫有所呈現。

5.需增加民眾參與及公開說明會之具體計畫。

(二)審查結論‥經核可行，原則同意。實施計畫時請加強生態檢

核（制式規格）及民眾參與活動。

張委員明雄：

一、整體意見：

(一)生態資料蒐集應符合保育措施計畫需求：

1.保育措施計畫重點係從在地利用、活動需求、生態現況的

了解，透過專業評析與公眾討論，俾於設計與施作工程時

能將工程對生態(植物、動物)的影響減至最低，甚或可進

一步發展對生態復育有所助益的設計與設施。各案除於生

態檢核時需先行整理相關調查文獻與現況調查，以對施作

地點是否有從生態考量上不宜施工或需注意的物種了解；

更需就各案件施工區域與週邊進行科學化的生態調查與監

測，以與文獻資料對比及回饋設計與施工時的滾動式檢討。

2.生態調查的專業性、範圍、頻度都需符合科學的調查原則，

才能從資料解讀去評估與發展該項計畫的保育對策。

(二)生態資料解讀應從物種名錄列舉強化為生活史面向呈現：

所有的生態檢核如只是記錄調查物種，就只能從保育物種

有無，回饋到設計與施工的保育對策原則，卻難以作為擬

定較實質而完整的保育對策的依據。將生態調查的物種資

料從物種的生活史、棲地需求、食性需求、活動範圍、共

域物種等探討，才有足夠資訊構思維持或復育該地物種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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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態系的保育對策。

(三)各案可加強與在地大學各生態領域專家學者的合作：生態

涵蓋物種廣，從陸域、兩棲、水域等不同生態系與棲所，

由植物、脊椎動物、無脊椎動物等等共同形成生態系，生

態資料整合與解讀實需要不同領域的專家參與，各案應可

視施作地受影響較大的地域與棲所特性與關注物種(或類

群)，與植物、脊椎動物、無脊椎動物等不同的專家學者合

作，除了可以更深入解讀生態資料外，也可形成與在地專

家學者聯結的長期合作關係，落實河川保育工作於教育體

系中，透過這些保育措施計畫所延伸的合作關係，實現紮

根與永續的工作。

(四)各案應加強與在地保育團體形成對話與參與機制：雖各工

程有其民眾生活安全或發展的需求考量，但水環境工程應

力求生活與生態的永續，在地保育團體多長期關注生態相

關議題，甚或自行進長期的生態監測。透過與保育團體的

對話，除能達到在地民眾對生態保育工作與水環境工程的

認同外，更能有集思廣益而有較完整的生態保育措施，並

有助於擴大後續的維護參與的效果。

(五)各案應有後續的維護與生態監測工作：保育措施計畫的後

續維護計畫除了工程設施與植栽的維護外，應考量各類工

程特性與物種(類群)的特性，擬定監測計畫，以了解保育

措施的成效與累積該地生態資料，也可供後續工程的參考。

二、彰化縣政府所提「大肚溪口周邊台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境改

善計畫」及「大肚溪口保育區互花米草移除計畫」等2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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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彰化縣兩保育措施計畫位於同一區，而因主體不同區分為

台灣招潮蟹復育區與互花米草移除，兩案均對生態保育具

有正面效益，且已初步考量減輕施作對生態的影響。惟兩

案應可在保育措施內就 1.保育措施與水環境主體工程的聯

結性。2.保育計畫擬定的相關文獻資料或參考依據(如台灣

招潮蟹棲地改善)。3.後續的維護與監測計畫應加強說明。

4.台灣招蟹保育與雲林莞草復育二者都是利用灘地，其間

是否會造成復育莞草改變灘地與空間完整性，而對台灣招

潮蟹活動與繁殖不利的狀況。

(二)台灣招潮蟹保育：1.台灣招潮蟹與其共域的招潮蟹在灘地空

間利用有競爭，但在灘地高程、粒徑、淡水源的需求則略有

不同，台灣招潮蟹對棲地需求較其它二種常見共域招潮蟹敏

感，現有的作法是否對其較有利，建議應與相關專家學者討

論(如中興學施習德教授等)。2.除了在擬施作區外，台灣招

潮蟹在週邊區域的分布現況有無進行了解？此保育措施除期

能增加台彎招潮蟹活動空間外，有無可能增加其族群整體的

分布範圍？除在保育措施說明其分布現況外，後續監測如能

擴及週邊灘地，應更有價值。3.建議與在地保育團體(如彰化

縣環保聯盟與野鳥學會等等)多對話與討論。

(三)互米花移除：

1.機具移除仍應思考對灘地影響較小的機具。

2.外來種移除難以一次即可移除完成，建議應有持續移除的

計畫。

三、「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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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生態資料應以施作區域的生態現況為主，此區為頭前溪中下

游，週邊已為平地農田或草生地為主，在說明中應明確區隔

頭前溪全域與現地區域的生態資料。

(二)生態資料整合應說明有無現地調查資料或是前期已有生態調

查資料參考，並將文獻資料與現地調查資料比較。

(三)在資料中提及兔形目動物，台灣野兔需要大面積的壤土草地

與灌叢地，且易人為活動頻仍而離開原棲地，如現地調查資

料有記錄，則保育應就對其影響與擬定對策有所說明。

(四)保育措施計畫提及台灣大豆保育，但在計畫書中並未提及相

關說明與對策。

(五)本案期透過增加植栽誘鳥與誘蝶，應有施作區與週邊農地(草

生地)的鳥類相與蝶相調查資料，與其習性、棲型、生態功能

型等進一步內容，以作為植栽計畫的參考。

(六)如能增加高灘地沿路的植栽，形成帶狀的野生動物棲息空間，

與增加民眾活動遮蔭，亦可擴展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空間。

(七)濕地優化採取增加植物物種進行，應更明確說明濕地主要功

是淨化水質或是環境教育等等；然不論何種目標，水生及濕

地植物間的競爭，會朝向特定少數優勢種發展，建議以符合

在地原生及增加三度空間植群的思考，如從濱水陸域的喬木

類及高莖草叢或灌叢類所形成穩定岸緣又可供較多野生動物

活動棲息的植群，而非來自各方的濱水或挺水植物，應審慎

思考減少擬增植的植物種類。後續維護方式則需先設定濕池

的演替階段，不同時期的濕地生態不同，維護方式亦需加以

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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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燈的型式與架設應考量該地夜間民眾活動量體，應減少數量

或是採用對夜間動物影響較少而有照明效果的方式與燈具。

(九)本案需關注的生物類別多，所涉議題有所不同，應針對各類

議題，除透過在地顧問團討論外，擴大邀請各生態專業領域

的學者專家參與，如濕地的水生植物、螢火蟲與其他昆蟲、

兩棲爬蟲及霜毛蝠(以及其他哺乳動物)等等，就物種生態需求

考量獲致更符合需求的細部設計與施工方式。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（書面意見）：

一、通案意見：

(一)工程計畫範圍圖應至少提供 1/25000 經建版地圖及 1/5000

航空照片圖 各 1 幅，請補充。

(二)計畫書所引用相關生物資料所引用保育等級資料多有誤，請

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8年 1月 9日公告之最新保育類名錄檢

視保育等級。

(三)各計畫執行生態檢核所紀錄之環境現況紀錄照，建請按照片

分別補充照片相關內容及所傳達資訊。

二、「大肚溪口周邊台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境改善計畫」：

(一)對計劃區內之台灣招潮蟹，請儘可能提供施工前的族群數量

或分布，以做為後續生態效益評估之基礎數值，並請提供生

態效益評估方法建議，如監測標的、方法、頻度、預期結果

等，供後續維護管理單位參考。

(二)規劃階段提出建議迴避秋冬候鳥季節（p15），但在後續工作

內容的保育對策則為建議迴避「動植物高峰之時節 （3-8

月）」（p.21），似有衝突且保護對象不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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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建議能對關注類群進行影響評估，明確指認優先保護對象，

並依其需求研擬適當迴避方案。

(四)工程可能影響區域（或高度敏感區）之面積數值，建議予以

分析及描述。

(五)計畫區為感潮區，拆除部分堤岸後，現規劃之潮溝浚深是否

有其必要？建議審慎評估，並盡量降低機具對於灘地底質之

影響。

三、「大肚溪口保育區互花米草移除計畫」：

(一)互花米草在本案環境中，對生態的影響層面或受影響物種類

群為何？建議能進一步詳述。

(二)互花米草過去在國內、外，移除試驗的成效及經驗如何？建

議補充資訊，佐證施作方式的效益可信度。

(三)規劃階段提出建議迴避秋冬候鳥季節（p15），但在後續工作

內容的保育對策則為建議迴避「動植物高峰之時節 （3-8

月）」（p.21），似有衝突且保護對象不明。

(四)建議能對關注類群進行影響評估，明確指認本案優先保護對

象，並依其需求研擬適當迴避方案。綜合概況表（表1、p2）

內，針對區內之生態保育概況描述資訊應予以更新，目前大

杓鷸在全世界最大族群並非位於線西鄉。

(五)圖 3或圖 7之工程基地圖，應擴大範圍至正確施工範圍，並

標示互花米草目前生長區域及潛在可能出現區域。

四、「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」：

(一)本案經工作團隊指出頭前溪為國家瀕危物種霜毛蝠之重要覓

食區域，針對施工前中後之保育對策為何？建議補充。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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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銀合歡等外來入侵種植物移除作業時，請注意避開結實

期，避免種子散播，擴大影響區域。

(二)P25 提及生態保育對策之補償部分：有關補植或新植論述略

以：其次則為非當地原有之原生植物(如銀合歡)…。因銀合

歡為外來入侵種，應避免選用。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（書面意見）：

一、「大肚溪口周邊台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境改善計畫」：

(一)為使計畫書閱讀更流暢而易了解計畫內容，建議如下調整：

1.P1「計畫概述」除了敘述此區曾進行的相關計畫緣由外，

請更明確敘述本計畫進行改善環境的主要目的。

2.P6「植物生態」、「植物生態」依據 P9-10、P12-13 及附

錄之調查等資料，綜合編撰。

(二)引用之資料請寫明主要作者及年份，並寫明該報告調查範圍

及各次調查之時間。

(三)P9第 1段「發現植物 22 科 49 屬 54 種」與第2段「陸域

植物經調查後發現 11 科 24 屬 25種」，可猜測2數據是不

同調查資料，第 2段之資料是本計畫進行之調查，還是引用

何資料?

(四)請於適當處補充「大肚溪口招潮蟹棲地改善評估作業」有關

「海岸防護安全」之資料。

(五)P24「生態關注區域圖」及 P25「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」

均提及瀕臨絕滅(EN)雲林莞草，請補充雲林莞草在此區域之

分布範圍，以及本工程對此種植物的影響及對策。

(六)P22「後續維護管理」請確實寫明伸港鄉公所會如何維護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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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植物部分：

1.缺植物名錄，請補充 P12-13「現場生態勘查結果共發現

23科 51 屬 58 種維管束植物」之植物名錄。植物名錄各

項屬性請以表格對齊方式呈現以利閱讀比較；屬性至少

包含植物中名、學名、科名、調查日期、生育屬性(原生、

特有、歸化、栽培)、稀有性、工區內、工區外、人為栽

植等項。 (工區內者施工將直接影響，工區外者供動物

資源分析及綠化植種選擇等參考。)

2.植物稀有性請依據「2017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」之

絕滅(EW,EW,RE，絕滅指野地滅絕，但種原可能留存民間

栽培)、極危(CR)、瀕危(EN)、易危(VU)、接近受脅(NT)

等，標示稀有植物。

3.依據蝶類名錄此區域有斯氏紫斑蝶、端紫斑蝶、圓翅紫斑

蝶，依據相關資料此區域為紫斑蝶類春季北飛重要路經

之一，這類蝶種出現除了蜜源植物外，幼蟲食草植物也

很重要，工區中若有下列植種，請補充本工程對其之影

響及對策。：

(1)斯氏紫斑蝶幼蟲食草：武靴藤

(2)端紫斑蝶幼蟲食草：菲律賓榕、牛奶榕、天仙果、澀葉榕、

榕樹、九重吹、薜荔、珍珠蓮、大冇榕(稜果榕)、白肉

榕、小錦蘭、大錦蘭、乳藤、細梗絡石、絡石、隱鱗藤、

舌瓣花。

(3)圓翅紫斑蝶幼蟲食草：菲律賓榕、垂榕、大葉雀榕、牛奶

榕、天仙果、澀葉榕、榕樹、九重吹、薜荔、珍珠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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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冇榕(稜果榕)、雀榕、幹花榕、白肉榕。

(八)各類動物名錄，學名請加命名者以求完整。另端紫斑蝶誤寫

為「紫端斑蝶」。

(九)請確實依據國家濕地小組委員之建議進行生態保育措施。後

續棲地環境變化及招潮蟹族群消長之影響，建議委由專家學

者進行審慎的研究。

(十)本案有關於潮間帶生態的調查有相當多的文獻，而且潮間帶

的部分是本計畫重點，但是根據第 10頁的資料僅有列舉幾個

物種，並沒有去分析棲息地類型物種的組成，特別是其中提

到「結合不同棲地類型後…」，又僅是列舉物種，語焉不詳，

無法看出該生態系的特性，也沒有明確的說明在 1996 年和

2005年在此基地上所進行的人工構造物，施工前後棲息地狀

態的資料。

(十一)計畫中沒有提到台灣招潮蟹的棲地需求，該如何進行棲地

營造？對於本案要施工之人工構造物週邊台灣招潮族群的調

查，沒有工程計畫內及週邊區域以往生態研析資料。

二、「大肚溪口保育區互花米草移除計畫」：

(一)本計畫書內容與「大肚溪口周邊台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

境改善計畫」有許多相同處，惟二計畫工區不同，故本計畫

書內容請將重點放在本計畫之工區中，尤其對互花米草目前

的狀況應有更詳實的資料，而非引用106年之資料。

(二)互花米草確實需要儘早儘快移除，且需連續多年進行才能有

具體成效，過去金門、林務局均有移除經驗，此植物之移除

並非只要看文獻資料，操作機械就能有效執行，建議應委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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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經驗者或團體進行，而非土木專長之技師事務所進行。

(三)建議在移除互花米草同時儘速補植在地原生之適宜的草種，

以抑制互花米草重生及擴散，同時宜持續監控其族群之變化，

適時不斷地抑制其生長或移除之，否則徒勞無工。建議應提

移除及監控植群變化之整體規劃以達量化的實質效果。

(四)計畫書未提及機具移除對工區動植物的影響及對策。

三、「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」：

(一)工程已發包卻未辦理生態檢核，如何符合規定?期大家追認共

同負責嗎?第 6次會議時已建議「請補充完整植物生態調查資

料才能瞭解工區植被生態、物種資源及判斷是否有關注植物。

在未有完整植物生態調查資料前不宜通過「生態檢核」審

查。」

(二)工程已設計及發包，計畫書中卻無任何設計具體內容，且無

完整動植物調查資料，實難判斷所寫「生態保育措施」內容

是否完整。

(三)報告書中多處錯誤，如：

1.P16植物圖片有誤，同區植種列舉重複。

2.將木麻黃、銀合歡歸為原生種。

3.鳥類拉丁名寫為「英文物種名」，請加命名者為學名以完

整。

(四)請確實由動植專長者參與及進行工區動植物資源調查，寫明

調查日期，補充植物及各類動物名錄，才能據以判斷是否有

關注物種及研擬對策。

(五)所提各項生態保育措施之預計工作項目，請列入未來工程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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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合約據以施行。

(六)請增加降雨等氣候相關資料，以作為未來災害預防之參考。

另亦請增加歷年河岸地形圖以及土地權屬資料。

(七)肯定P14-15工程計畫內及週邊區域以往生態資料研析中所繪

之動物資源分析圖，建議與土地權屬資料套疊分析。

(八)報告書中生物環境現況P7-8僅有列植群的分布圖，沒有標註

河岸路與動物的生態熱點，建議依據生物資源盤點資料增列

動物熱點。

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：

一、「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」：

(一)生態保育措施計劃書名稱建議與核定案件名稱一致。

(二)計劃書圖說未搭配文章內容說明，相關標示不清晰。

(三)以往辦理情形可參酌已核定辦理完成之前三期及成果呈現。

(四)報告內容一再重覆請檢視調整修正。

(五)生態關注區域圖中度敏感區柯子湖溪埔子人工濕地將重新梳

理重新植披，因目前已穩定，宜就前期計畫檢討並依其預期

成效研擬最佳方案減少擾動。

(六)工作期程請配合署核定展延期限調整修正。

經濟部水利署河海組：

一、「大肚溪口周邊台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境改善計畫」及「大

肚溪口保育區互花米草移除計畫」通案意見：

(一)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內容有點空泛，建議針對工程項目，工

址環境特性與生態條件補充計畫書內容。

(二)二案計畫區涉及生態敏感區，如國家重要濕地、野生動物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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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區、台灣重要野鳥棲地、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、漁業資

源保育區、中華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範圍、海岸保護區等，

請依規定申請許可使用並將同意函附於生態保育措施計畫，

未申請許可前，勿進場施作。

(三)二案計畫書生態工作團隊部分，請參考水利署水環境計畫資

訊公開網頁，搜尋其它縣市已審核通過生態保育措施計畫參

考修正。

(四)二案計畫已進入規劃設計階段，故附錄之生態檢核表、快速

棲地生態評估表不足部分請詳填並更新；提報階段、規劃設

計階段保育措施請具體填報。

(五)公民參與如有其它場次說明會資料請補附，另外，請盤點計

畫範圍內關注本區域個生態團體(如濕地協會、彰化縣環境保

護聯盟、彰化縣野鳥學會、彰化市社區大學、社團法人臺灣

媽祖魚保育聯盟、萍蓬草工作室、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等)

是否有參與相關說明會與充分表達意見，縣政府意見處理情

形請補附。

(六)施工期間生態查核與監測維護請具體說明。並於施工計畫及

監造計畫納入落實保育措施。

二、「大肚溪口周邊台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境改善計畫」：

(一)台灣招潮蟹復育區案，打除既設堤防位置，寬度與降挖高度

如何選定，請補充說明，並評估對本區物化環境之影響。

(二)本計畫保護對象主要是招潮蟹，但計畫書目的缺乏目前招潮

蟹生存危機，必須辦理本計畫辦理復育工作的敘述。另本計

畫現有生態調查對動、植物、飛禽等影響，其具體保育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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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具體說明。

(三)本計畫擬拆除海堤為彰化縣政府自建事業性海堤，該府為管

理機關，請取得拆堤申請許可並評估拆堤所產生禦潮風險與

辦理必要防護工作。

(四)請彰化縣政府查明 106年內政部濕地小組於大肚溪口現勘案

由，與大肚溪口招潮蟹復育計畫、花米草移除計畫有何相關

性，地點及內容似不同。小組審查意見縣政府辦理情形為何，

請一併說明。

三、「大肚溪口保育區互花米草移除計畫」：

(一)互花米草移除案建設施工過程攝影，並做成完整報告、SOP，

提供其他縣市整府辦理參考。

(二)本計畫書與提報階段計畫書施作位置是否不同，如有變更，

請依程序辦理。

(三)本計畫互花米草對當地生態系統危害為何?移除對生態系統有

何助益，計畫書內容請補述。施工時對現地生態影響?如何保

護並做好生態保育，請具體明。

四、「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」：

(一)請依經濟部 108年 8月 14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12021號函檢

送之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生態保育措施計劃書格式內容

辦理。

(二)計畫概述乙節，建議分段補充(一)計畫緣由及(二)計畫目標及

願景之說明；現況環境概述乙節，無相關說明內容，請針對

計畫及鄰近範圍自然人文環境現況、防洪安全、及其他關注

議題整體表列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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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生物環境現況動物資源乙節，僅說明魚類現況，請補充說明

其他水、陸域之動物現況。另相關資料蒐集部分，建議參考

頭前溪治理規劃檢討及特生中心紅皮書等現有生態調查資料，

並納入生態環境現況中說明。

(四)生態保育原則乙節，另建議考量民眾參與並將環境教育及示

範場域等納入營造，並利計畫區內現況生態之水、陸域動植

物棲地復原。

(五)生態保育對策乙節，應與前所述生態環境現況、生態保育原

則等，前後論述呼應且方向一致，再提出生態保育對策，內

容請再加強前所述生態議題之回應對策，以符本計畫目標。

(六)生態保育對策之執行方式與調整乙節，建議增加生態導入工

程規劃設計之機制及流程圖，於契約中明確規範生態注意事

項，加強辦理開工前施工人員說明會議，並建立生態檢驗停

留點等。

(七)後續維護管理乙節，內容似不足，請再加強論述維管單位或

在地團體等說明。

(八)生態檢核等相關表格格式建議依工程會格式辦理。另工作期

限與分項工作進度請修正計畫時程至 109年 12月底，並請於

109年底前完成。

(九)銀合歡清除方式（尤其是深過根系部分），請在洽詢專家確

認是否可行。

【決議】

一、有關彰化縣政府辦理「大肚溪口周邊台灣招潮蟹復育區及周邊環

境改善計畫」及「大肚溪口保育區互花米草移除計畫」等 2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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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」案：

(一)本案 2件原則尚屬可行，請彰化縣政府依各委員、機關代表

意見及依規定格式內容撰寫及修正後，於文到二週內送本署

第四河川局審核及備查，並於完成細部設計後，提報四河局

審查原則認可後辦理工程發包，俾利依計畫目標如期如質完

成。

(二)本案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完成後，請彰化縣政府依規定辦理

各階段資訊公開等相關工作，並將計畫書及檔案送經濟部水

利署及第四河川局等相關單位，以利水環境計畫專屬網站彙

整資訊公開事宜。

(三)請將生態檢核措施確實納入施工規範內，落實於相關工作，

並請第四河川局列入未來施工期間督導重點。

(四)有關互花米草移除計畫於完工後仍需持續觀測及清除，做好

後續維護管理等工作。

(五)本案請務必加強民眾參與，並與當地環保團體密切溝通協調，

且應依規定落實各階段生態檢核等相關工作，俾符合計畫目

標。

(六)拆除海堤構造物安全問題應確認無虞，拆除後所造成之影響

請彰化縣政府加以評估考量，並併入後續監測。

(七)有關生態敏感區位動工之申請請彰化縣政府應提前申請辦妥，

避免影響計畫完工期限。

(八)有關「大肚溪口周邊觀光服務區設施整建計畫」生態保育措

施計劃書報請延後提交事宜，請彰化縣政府逕向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申請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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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新竹市政府辦理「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」

案：

(一)本案原則尚屬可行，請新竹市政府依各委員、機關代表意見

及依規定格式內容撰寫及修正後，於文到二週內送本署第二

河川局審核及備查，並於完成細部設計後，提報二河局審查

原則認可後辦理工程發包，俾利依計畫目標如期如質完成。

(二)本案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完成後，請新竹市政府依規定辦理

各階段資訊公開等相關工作，並將計畫書及檔案送經濟部水

利署及第二河川局等相關單位，以利水環境計畫專屬網站彙

整資訊公開事宜。

(三)請將生態檢核措施確實納入施工規範內，落實於相關工作，

並請第二河川局列入未來施工期間督導重點。

(四)本案如涉及計畫需展延事宜，請依相關行政程序報本部水利

署核定。

捌、散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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